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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改□、迁建□ 

建设项目主管

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环评批复时间 2006 年 10 月 10 日 开工日期 2007 年 9 月 

投入试运行 

时间 
2008 年 7 月 

现场调查 

时间 
2016 年 7 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环保厅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

境保护技术咨询中心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新疆公路规划勘察

设计研究院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新疆昆仑路港工程 

公司 

投资总概算 14179 万元 环保投资 385 比例 2.6 

实际总投资 14100 万元 环保投资 400 比例 2.8 

 

验收监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6日修

订施行）； 

2. 国务院第253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11月； 

3.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公路》

（HJ552-2010），2010年1月；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2月1

日修订施行）；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新环自函 

[2006]324号《关于S111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2006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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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区域环境概况 

1 地形地貌特征 

项目地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天山北麓山前冲、洪积平原地

带，准噶尔盆地南缘，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境内，海拔 600～

850m，地势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呈东西走向。沿线主要为丘陵荒

漠带、低山草原带、中山峡谷带。项目 K81~K94 段位于博格达峰

群山之中的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海拔高度 1200~3500m。 

 2 水文特征 

本项目区域地表水主要为发源于博格达峰西侧三个岔冰川的

三工河水系。本项目有三处穿越三工河，分别是 K68+200 处、

K70+700 处和 K74+500 处。 

本项目所在地段地下水储量丰富，潜水层埋深由南至北从 50m

过渡到 30m。一般单井出水量达 1000～3000m
3
/d，承压含水层主要

分布在洪积扇以北的广大平原内。地下水的补给由大气降水、山区

裂隙水、融雪水形成的地表河流的渗漏水等三种形式补给。 

  3 气象气候特征  

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为绿洲-荒漠区。

夏季短而炎热，冬季长而严寒、昼夜温差大、冰冻期长、降水量小、

蒸发量大，光照充足。 

    表 2-1                      阜康市区域主要气象参数 

气象要素 数据 气象要素 数据 

平均气温 7.9℃ 年平均风速 1.9m/s 

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41.5℃ 年平均降水量 197.8mm 

历年极端最低气温 -37.0℃ 日最大降水量 49.2mm 

最热月平均气温 25.3℃ 年均相对湿度 59% 

最冷月平均气温 -14.4℃ 年平均大气压 956.5hPa 

年主导风向 西风 年均蒸发量 2060.8mm 

冬季风速 1.3 m/s 最大冻土深度 1.85m 

夏季风速 3.4 m/s 最大积雪深 34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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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池气象特征见表 2-2 。 

       表 2-2                     天池气象特征值表 

项目 单位 数量 项目    单位 数量 

年均气温 ℃    1.93 年均相对湿度 % 59 

极端最高气温 ℃    30.5 年均蒸发量 Mm 1439 

极端最低气温 ℃ -42.2 日照时数 H 2598.4 

年均寒冷日 d 20.9 日照百分率 % 59 

年均严寒日 D 0.4 最大积雪深 Cm 55 

无霜期 d 98.4 最大冻土深 Cm >150 

≥10℃积温 ℃ 1232.5 年均风速 M/s 2.9 

年均降水量 mm 530.5 大风日数 d 6.3 

  4.生态环境概况 

从项目起点 K66+850－K81 段在穿过乡镇路段，道路两侧主要

为人工植被（白杨、柳树、榆树、白蜡树等），以及道路两侧的农

田和果园。K81 至项目终点 K94 段植物种类和数量较丰富，有云杉

纯林和山地草原植被，以及密叶扬、欧洲山杨、天山花揪等阔叶林

木。该区内除了森林资源、牧草资源外还有丰富的药用植物（党参、

贝母、紫草、龙胆、黄莲等）。 

 5. 天池自然保护区概况 

天池自然保护区建立于 1980 年，是以保护湖泊，森林，野生

动植物及其生态为主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面积 380.63km
2，其中

以湖为中心的核心区约 60km
2，区内主要树种有雪岭云杉，杨树，

柳树等。初步调查，保护区内种子植物有 200 多种，野生动物中兽

类 24 种，鸟类 57 种，爬行类动物 2 种，两栖类动物 1 种，鱼类 3

种。 

1982 年国务院批准天池风景名胜区为全国第一批 44 处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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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根据国家建设部批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风景区总面积定为 158km
2，其中风景游览区面积 71km

2，

高山冰雪水源地面积 87km
2，风景区范围，东包括白杨河和天池东

侧主要山峰；南包括大冬河沟，哈拉木萨克沟，孜沿毡沟和马禄沟，

整个三工河流域以及雪线至山脊；西包括灯杆山和马牙山，大小黑

沟和大小面场，北至白杨沟口外 1k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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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项目基本概况 

   旅游公路 S111 线是通往天池风景区的唯一道路，S111 线起点

位于乌鲁木齐，终点位于天池顶，本次改建起点（K66+850）位于

吐乌大高等级公路天池立交以南 4.7km 处，终点位于（94+100）距

天池约 1km。该段道路是通往天池旅游景区的瓶颈。随着旅游业的

快速发展及天池旅游风景区的旅游人口的迅速增长，该路状况严重

影响了天池景区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制约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因此

须进行改建。 

1. 原有公路概况 

    天池景区是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随着经济发展，项目所在区

域生态旅游景点的不断开发，原有道路状况已不能满足现代交通的

需求。 

    原有路面存在问题主要为年久失修、水毁严重、行车困难，山

岭区大部分路段坡陡、急弯，达不到四级路标准。老路沿线虽设有

防护工程，但部分防护已出现基础被淘出和水毁等现象，局部地段

路基已开始坍塌、沉陷，沿线的安全防护设施严重不足，存在安全

隐患。 

    老路现有桥梁 9 座，其中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桥 2 座，钢筋混

凝土板桥 4 座，钢筋混凝土拱桥 3 座；涵洞 38 道，结构形式为盖

板涵、石拱涵、圆管涵三种。本次改建可以完全利用。其余桥涵修

建年代较久，经过多年运营，混凝土强度低，结构无强度储备，已

不能适应当前及未来运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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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本项目建设内容 

   本工程公路是通往天山天池国家风景旅游名胜区的旅游专用公

路，路线基本沿现有公路布设。项目起点（K66+850）位于吐－乌

－大高等级公路天池立交以南 4.7km 处，路线终点（K94+100）距

天池约 1km，路线全长 27.250km，项目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3-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3-1。 

表 3-1                     公路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 K66+850～K81+740 K81+740～K88+500 K88+500～K94+100 

长度（km） 14.890 6.760 5.600 

公路等级 二 二 

平面、纵面及路基
宽度均采用老路指
标，对老路进行罩
面，完善老路的安
保、排水、防护等

工程。 

设计速度（km/h） 60 40 

路基宽度（m） 12.0 10.0 

行车道宽度（m） 2×3.75 2×3.5 

硬路肩宽度（m） 2×2.0 2×1.25 

护肩石宽度（m） 2×0.25 2×0.25 

极限最小半径（m） 135 60 

停车视距（m） 75 40 

最大纵坡 6％ 7％ 

荷载标准 公路-Ⅱ级 公路-Ⅱ级 公路-Ⅱ级 

 

本项目主要工程数量见表 3-2。 

表 3-2                         本工程主要工程量 

 项目 单位 
K66+850～
K81+740 

K81+740～
K88+500 

K88+500～
K94+100 

一 公路等级  二级 二级 采用老路指标 

二 地形  山岭重丘 山岭重丘 山岭重丘 

三 设计速度 Km/h 60 40 / 

四 建设里程 Km 14.890 6.760 5.600 

五 路基     

1 

防
护
工
程 

浆砌圬工 100m
3
 118.26 190.80 54.34 

格宾石笼挡
墙 

100m
3
 112.71 57.94 56.07 

柔性防护 1000m
2
 0.361 2.243 7.328 

2 特殊路基 Km 6.200 / / 



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7 

六 路面     

1 3cm 沥青混凝土 1000m
3
 171.257 / / 

2 4cm 沥青混凝土 1000m
3
 171.257 / 32.800 

3 5cm 沥青混凝土 1000m
3
 / 78.470 / 

4 18cm 水泥稳定砂砾 1000m
3
 181.075 / / 

5 12cm 级配砾石 1000m
3
 / 82.930 / 

七 桥梁涵洞     

1 中桥 米/座 
210.32/3( 利
用 165.68/2) 

/ / 

2 小桥 米/座 28.84/1 57.68/2 
65.52/3(利用
36.68/2) 

3 涵洞 道 31 15 8 

八 交叉     

1 平面交叉 处 12 1 / 

 

 2.2.1 路基、路面及排水工程 

K66+850～K81+740 段路基宽 12.0m，路面宽 11.5m，两侧各

0.25m 用水泥混凝土预制块加固。K81+740～K90+000 段路基宽

10.0m，路面宽 9.5m，两侧各有 0.25m 用水泥混凝土预制块加固。

K90+000～K94+100 段受地形限制，本次改建维持原有路线的平面、

纵面和横断面。 

 2.2.2 路基高度 

本次改建将 K83+880～K84+600 路基提高 1.5m 左右，防止河

水再次淹没路基。其余段落现有路基高度均已高于设计洪水位。 

 2.2.3 路面结构 

   （1） K66+850～K76+000 段： 

   新建路段：3cm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4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18cm5%水泥稳定砂砾+20～32cm 天然砂砾；补强路段：3cm 细粒

式沥青混凝土+4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25cm5%水泥稳定砂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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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K76+000～K88+500 段： 

     新建路段、补强路段：5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12cm 级配砾

石+31～35cm 天然砂砾； 

   （3）K88+500～K94+100（仅罩面）：4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2.2.4 桥梁、涵洞 

本项目设有中桥 3 座（其中 2 座中桥为 2005 年新建，本次改

建利用），小桥 6 座（新建 1-16.0m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空心板桥 4

座，利用 1-6.0m 石拱桥 1 座、1-5.0m 板桥一座），涵洞 53 道。 

2.2.5 路线交叉 

本项目共设平面交叉 13 处，被交路为等级较低的道路。 

2.2.6 机耕通道 

本次改建不增设机耕通道。 

2.2.7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临河、高填方、边坡较陡和急转弯路段设置护栏。 

结合本项目特点，增加以下几种交通设施： 

（1）在风景区增设与景点相协调的标志； 

（2）在山岭区急弯处设置反光镜； 

（3）设观景台一处； 

（4）共设置 4 处紧急停车带，供车辆停靠休息； 

（5）在视距不良、地形条件允许的急弯处两侧加宽路基，中

间设置斑马线； 

（7）在急弯处设置太阳能黄闪灯和广角镜，视距不良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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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标。 

3 交通量预测 

本工程特征年预测交通量见表 3-3。 

表 3-3                       旅游交通量预测 

年份 

交通量（PCU/D） 

S111 阜康～天池段 

客车 货车 合计 

2005 2656 744 3400 

2006 3046 853 3899 

2010 3761 1053 4814 

2015 4654 1303 5957 

2020 5548 1553 7101 

  注：表中数据引自《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环评报告表》 

 

4. 拆迁影响 

    由于该项目位于天池风景区内，根据《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路线沿线区域为发展控制区，地方政府对沿线村落进行统

一拆迁与安置。该地区的居民已陆续迁往 K62-K67 段新建居住点。

本工程在 K66+850-K81+740 段拆迁电杆。 

5. 工程投资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14179.25 万元，环保概算投资 385 万元，

占总投资的 2.7%。工程实际总投资 14100 万元，环保投资约 4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8%。环境保护投资清单见表 3-4。 

    表 3-4                工程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概算环保投资 实际环保投资 

1 施工期生产和生活废水处置 / 10 

2 施工期固废处置 / 5 

3 生态恢复和水保措施 / 365 

4 环境管理费用 / 20 

合计 385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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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境影响报告表回顾 

1. 环评主要结论 

1.1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本公路建成后，公路营运期的空气污染主要来自汽车运行中所

排放的汽车尾气的污染，其中主要有害成份为 NOx、CO、NMHC、

SO2 等。本项目为一条旅游线，仅在 7、8、9 月旅游高峰期交通量

会有所增加，其余时段汽车尾气中 CO、NOx 中对沿线的影响浓度

贡献结果均很小，对空气环境浓度贡献值很小，可以看出，本项目

实施后对沿线的空气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1.2  声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由于本条公路属于旅游线路，因此交通噪声仅在 7、8、9 月份

旅游高峰时影响较大，但公路沿线均有林带、围墙等，可起到一定

的减缓作用。除旅游高峰期外，其余时段交通噪声影响较小。 

1.3  水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公路在运营期内，过往车辆带起的扬尘进入水体，会使公路附

近水体中的悬浮物增多，但这种影响是很小的。所以运营期内，在

正常情况下，公路附近的水体不会受到影响。 

1.4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公路改建后，路基排水、防护工程得到完善，春季融雪、强降

雨时，汇流到路基两侧的积水，会随着排水沟得到排泄，减小对路

基、路面的冲刷，降低了水蚀强度，降低了水土流失。 

1.5  社会环境影响预测结论 

   本项目建设不仅会沿线居民出行带来便利以及沿线城镇交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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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街道环境整体改善，还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尤其是推动当地

旅游业的发展。但道路的施工相应也将带来一些交通安全问题。行

驶车辆的增多会给沿线居民过路安全增加威胁。 

2． 环评批复要求 

2006 年 10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局新环自函（2006）

324 号文环评批复意见如下： 

    旅游公路 S111 线是通往天池景区的唯一道路，从区域环境保

护考虑，同意你们按规定的建设方案对阜康—天池段公路进行改

建。拟改建公路起点 K66+850 位于吐乌大高等级公路天池立交以南

4.7km，终点 K94+100 距天池约 1km，改建线路 27.25km，按二级标

准进行改建。 

项目实施及运营应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予以落实，并重点

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1）本项目是通往景区的旅游公路，应加强沿线景观的保护，遵

循最小程度的破坏，最大限度的恢复的原则，使公路建设对景观的

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将景观保护和利

用贯穿整个公路设计和建设中。 

（2）下一步设计中应注重以下工作： 

    充分调查公路沿线排水设施及洪水情况，设置足够的排水设施

及桥梁，避免水土流失发生。 

    K89-k94 高大挡墙段应从景观美化角度进行修饰、美化。 

    K80-k85 路段左侧坡面存在 13 处小型泥石流沟，应从源头上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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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决，并结合本工程对遗留废渣进行清理、平整。 

（3）合理布置施工场地、施工道路、尽可能与原有道路的设施想

结合，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在施工完毕后应及时平整、回填、覆土，

并采取指标恢复措施，减少施工占地的影响。 

（4）K70-k80 段有居民区段应合理安排施工，避免大风、大雨天气

下实施土方作业；避免在夜间施工；施工期应适时、适量洒水降尘。

减少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5）做好沿线水环境保护工作，公路施工时严禁将废弃物及粉状

材料堆放在沿线河流附近；施工机械清洗，维修等含油废水应设置

集水池进行处置；桥梁施工时，挖出的淤泥等废弃物应妥善处置。

废水、废弃物等均不得排入三工河。 

（6）施工垃圾、生活垃圾等废弃物不得堆放在河流附近，应在当

地环保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处置。 

（7）沿线卫生院、村镇等敏感段设置醒目的标牌，确保行人和车

辆安全。 

（8）做好危险品运输事故预案，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并上报我局。 

（9）将环保措施纳入工程招投标文件和合同中，与施工单位签订

环境保护责任书，明确环境保护职责，施工期应及时向当地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报告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 

（10）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竣工后应按规定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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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使用。 

（11）请昌吉州保局负责该组织该项目的日常环保督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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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运营期环境影响调查 

1. 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本项目路线基本上沿原有路线行进，利用现有路基。原公路两

侧 2m范围为公路用地，新增永久占地面积为 15.8hm2。临时性占地

包括便道、沥青、混凝土拌合站和预制场及施工驻地，临时占地为

12hm2。项目执行办和监理驻地租用当地民房，施工结束后恢复原用

途，现场调查期间已建为农家乐。验收调查时该公路已运行多年，

路面又进行过几次修建，本次验收调查内容主要为环评报告表中提

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设有砾类土料场、砂、砾石料场共 1 处；片、块石料场

1 处；碎石料场 1 处；粘土料场 2 处，均为商品料场，无自采料场。

沥青、钢材由乌鲁木齐调运，木材、水泥由阜康市调运。本项目严

禁乱开便道。K66+850～K75+700、K80+650～K90+000 两段利用线路

两侧空地和宽浅河滩设置通车便道，K75+700～K80+650 段利用路线

右侧原有道路设置通车便道，K90+000 之后封闭交通，局部困难路

段（如 K88+600～K89+170 石峡路段）采用半幅通车半幅施工的方

式。现施工便道均已恢复原貌。 

水泥稳定砂砾混合料拌和场、沥青混合料拌和场、混凝土预制

件场及施工驻地设在 K63+790 段的山前戈壁及宽浅河滩空地上，现

已过多年，临时占地已恢复原貌，植被自然恢复良好。 

路线从 K70-k88 范围内两侧分布着较多的天然野生古榆树，

K81-K94 段位于天池景区内，主要植被为亚高山草甸和云杉林。依



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15 

据项目区旅游发展要求及公路服务功能确定，本工程利用老路路基

宽度，基本沿老路中心布设，对老路局部线型进行优化。特殊困难

地段路线平纵指标适当降低。在设计速度不大于 60km 的特殊地段

采用卵形线、复合型、凸型等组合型曲线，施工过程中不砍伐古榆

树，仅对路肩上约 50 棵古榆树进行保护。距路肩或距行车道较近，

对行车安全有影响的树木通过安全设施进行保护，在路基外侧设置

波形梁护栏、混凝土护栏或者缆索护栏。 

本项目共修建中桥 1 座，小桥 6 座，涵洞 53 道。在沿线采用

以下排水措施：（1）全线共设置了矩形盖板、三角形、碟形、宽

浅型等几种形式的边沟。在地表植被生长良好的地段，采用碟形和

三角形边沟，纵坡大于 5％的路段采用干砌片石加固。（2）当路线

靠近山体或地表横坡较大时，采用干砌或浆砌排水沟。在部分坡面

上部汇水区设置截水沟，配合急流槽将坡面水汇集后集中排下坡

面。 

本次改建主要的水土流失防治工程有： 

（1）本路线防护工程避免大填大挖，未乱砍伐树木。沿河防

护采用浆砌卵石、浆砌片石和水泥混凝土，全线共设置沿河防护

7500m。 

（2）岩石边坡采用 1:0.3～1:0.5 的挖方边坡，对路侧松动岩

体进行清除，对易碎落岩石山体采用主动柔性防护网。全线设置主

动防护网 1686m。 

（3）对已有挡墙根据使用状况进行利用或加固后利用，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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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挡墙进行墙面修饰。 

（4）本项目在 K80～K85 路段左侧坡面存在小型泥石流沟，部

分距路线较近，在山顶设置截水沟将水汇集，通过急流槽排至山下，

根据地形设置导流坝进行沉积，水流通过涵洞排出。 

2. 水环境影响调查 

    项目区所在地的地表水主要是沿本项目路段伴行的三工河，改

建前部分桥涵修建年代较久，经过多年运营，已不能适应运营需求，

沿线桥涵设置数量偏少，泄洪能力差，缺乏必要的导流、防护设施，

无完整的排水系统。本次工程在老路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在沿线采

用排水边沟、截水沟、急流槽等排水措施，河道截弯取直，沿河设

置浆砌卵石、浆砌片石、石笼和水泥混凝土护坡堤岸，加之配以人

工辅助绿化等手段使天池景区三工河河谷形成天然河流景观和人

造河流景观。  

   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已完工运行多年，正常运营未

对沿线水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3、声环境影响调查 

    工程沿线所在地区，从２００５年起，阜康市和天山天池管委

会联手在天池和三工河谷实行了综合整治和生态移民工程，开展以

草定畜、生态移民、三工河谷提升改造等工程。将三工河谷农牧民、

居民搬迁到西台子、拜斯胡木牧民定居点和市区，对景区草场、河

谷耕地进行植树造林。沿线原有集中居民已搬迁，景区内少数居民

主要从事旅游接待，沿旅游线路开设家庭式农家乐和民族风情园。

本次验收调查不对其进行噪声影响监测。 

4. 固废环境影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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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期该路主要为景区区间车、景区管理维护车辆，人员主要

为旅游人员，沿线设有垃圾收集点，景区垃圾定期外运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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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环境管理检查 

1. 环境保护机构设置及环境管理制度 

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施工期建设单位为新疆昆仑路

港工程公司，设计单位为新疆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施工期设置

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执行办，环境管理工作纳入主题工

程管理体系，采取执行办主任为主要负责人的环境管理体系，执行办

全面负责整个项目的工程环境管理组织、实施及管理工作，工程师具

体负责实施。施工期总监办配备环境工程师 1名，兼职 2 人。 

 运行管理单位为昌吉公路管理局，制定有《S111 线阜康-天池段

公路改建项目运营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 主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提出的环保措施及自治区环境保护局

新环自函[2006]287 号文落实情况见表 6-1。 

表 6-1           环评及批复意见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意见 落实情况 

1 

本项目是通往景区的旅游公路，应加强沿线景

观的保护，遵循最小程度的破坏，最大限度的

恢复的原则，使公路建设对景观的负面影响降

低到最小程度。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将景观

保护和利用贯穿整个公路设计和建设中 

本项目将景观设计和生态建

设落实在设计中，本工程的施

工按照设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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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分调查公路沿线排水设施及洪水情况，

设置足够的排水设施及桥梁，避免水土流失发

生。 

    K89-k94 高大挡墙段应从景观美化角度进

行修饰、美化。 

    K80-k85 路段左侧坡面存在 13处小型泥

石流沟，应从源头上予以解决，并结合本工程

对遗留废渣进行清理、平整。 

本项目增加了排水设施、桥梁

及涵洞；对已有挡墙根据使用

状况进行利用或加固后利用，

对高大挡墙进行墙面修饰。部

分距路线较近小型泥石流沟，

在山顶设置截水沟将水汇集，

通过急流槽排至山下，根据地

形设置导流坝进行沉积，水流

通过涵洞排出 

3 

合理布置施工场地、施工道路、尽可能与原有

道路的设施想结合，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在施

工完毕后应及时平整、回填、覆土，并采取指

标恢复措施，减少施工占地的影响 

验收调查期间，施工期已结

束，施工迹地已恢复 

4 

K70-k80 段有居民区段应合理安排施工，避免

大风、大雨天气下实施土方作业；避免在夜间

施工；施工期应适时、适量洒水降尘。减少对

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验收调查期间，施工期已结

束，沿线集中居民已搬迁，景

区内少数居民主要从事旅游

接待，沿线路开设家庭式农家

乐和民族风情园 

5 

做好沿线水环境保护工作，公路施工时严禁将

废弃物及粉状材料堆放在沿线河流附近；施工

机械清洗，维修等含油废水应设置集水池进行

处置；桥梁施工时，挖出的淤泥等废弃物应妥

善处置。废水、废弃物等均不得排入三工河 

验收调查期间，施工期已结

束，施工迹地已恢复 

6 
施工垃圾、生活垃圾等废弃物不得堆放在河流

附近，应在当地环保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处置 

验收调查期间，施工期已结

束，未见有施工遗留垃圾 

7 

沿线卫生院、村镇等敏感段设置醒目的标牌，

确保行人和车辆安全。做好危险品运输事故预

案，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上

报我局 

沿线设置有各类安全警示标

牌，新疆昌吉公路管理局制定

有《S111 线阜康-天池段公路

改建项目运营期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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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调查结论及建议 

1、调查主要结论 

（1）生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本项目路线基本上沿原有路线行进，利用现有路基。新增永久占

地面积为 15.8hm2，临时占地为 12hm2。本项目设有砾类土料场、砂、

砾石料场共 1 处；片、块石料场 1 处；碎石料场 1 处；粘土料场 2处，

均为商品料场，无自采料场。项目执行办和监理驻地租用当地民房，

施工结束后恢复原用途。施工便道均已恢复原貌。 

水泥稳定砂砾混合料拌和场、沥青混合料拌和场、混凝土预制件

场及施工驻地设在 K63+790 段的山前戈壁及宽浅河滩空地上，现已恢

复原貌，植被自然恢复良好。施工过程中不砍伐古榆树，注重对公路

沿线林木的保护。落实了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2）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工程沿线采用排水边沟、截水沟、急流槽等排水措施，河道截弯

取直，沿河设置浆砌卵石、浆砌片石、石笼和水泥混凝土护坡堤岸。

正常运营期间未对沿线水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 

（3）声环境影响调查监测结论 

沿线原有集中居民已搬迁，景区内少数居民主要从事旅游接待，

本次验收调查不对其进行噪声影响监测。 

（4）固废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运营期该路主要为景区区间车、景区管理维护车辆，人员主要为

旅游人员，沿线设有垃圾收集点，景区垃圾定期外运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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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保护管理调查结论 

项目施工期采取执行办主任为主要负责人的环境管理体系。运行

管理单位为昌吉公路管理局，制定有《S111 线阜康-天池段公路改建

项目运营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建议 

 加强公路的维护管理及沿线生态环境保护，防止水土流失，保障

区域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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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 1：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附件 2：《关于 S111 线阜康～天池段公路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附件 3：工程线路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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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S111 线阜康～天池公路改建项目 建设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 

行业类别 交通运输 建设性质 □新 建                 □√改 扩 建                □技 术 改 造 

设计生产能力 /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2007 年 9 月 实际生产能力 /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08 年 7 月 

投资总概算（万元） 14179.25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385 所占比例（%） 2.7 

环评审批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批准文号 新环自函（2006）324 号文 批准时间 2006 年 10 月 10 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新疆环境监测总站 

实际总投资（万元）    141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400 所占比例（%） 2.8 

废水治理（万元） 10 废气治理（万元） / 
噪声治理 

（万元） 
/ 固废治理（万元） 5 

绿化及生态（万

元） 
365 其它（万元） 2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 7920h 

建设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邮政编码 830011 联系电话 15160875180 环评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

保护技术咨询中心 

污染物

排放达

标与总

量控制

（工业

建设项

目详

填）  

污 染 物 

原有排 

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 

(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

带老”削减量 

(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

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 氧 化 硫             

    烟     尘             

    工 业 粉 尘             

    氮 氧 化 物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与
项
目
有
关
的
其
它
特

征

污

染

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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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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